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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请政务卡准备材料：下载《电子口岸政务IC申请审批表》、《电子口岸政务IC卡授权申请审批表》，如实填写并加盖公章，携带部门管理员卡、申请人身份证原件/复印件到数据分中心办理即可。

二、银行卡制作流程：

1．新成立的银行单位

新成立的银行单位，需要具备国家外汇局批准的关于银行12位收支申报代的文件，申请总行顶级管理员卡及操作员卡时，可直接与数据中心人员联系办理，电话：010-85193501

2．申请分行管理员卡及操作员卡流程

（1）分行申请办理管理员卡及操作员卡，需与国家外汇管理局联系，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其数据传送到数据中心，随后，银行需与数据中心确认是否已经在数据库中备案，备案成功后，到大连电子口岸网站下载（网址www.dleport.com/card）《部门注册登记表》、《管理员注册登记表》、《操作员注册登记表》，表格电子填写后，须加盖公章。

（2）银行持顶级管理员IC卡、《部门注册登记表》、《管理员注册登记表》、《操作员注册登记表》、管理员与操作员的身份证复印件及相关费用（IC卡：170元/张、读卡器：280元、电子口岸数据库安装光盘：300元）到数据中心大连分中心业务受理窗口办理相关手续。

3、银行持顶级管理员IC卡、《部门注册登记表》、《管理员注册登记表》、《操作员注册登记表》、管理员与操作员的身份证复印件及相关费用（170元/张、读卡器：280元、电子口岸数据库安装光盘：300元）到数据中心大连分中心业务受理窗口办理相关手续。

注意：

1、《部门注册登记表》内的“部门内部编码”需填制总行的 12 位国际收支申报代码，总行没有该代码的，需根据外汇管理局颁发的国际收支申报代码生成规则自行生成。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机构，直接将总部 12 位国际收支申报代码填入即可；各外资银行驻国内分支机构如果权利平等，无法推选总部的，要 分别填制 《部门注册登记表》和《管理员注册登记表》邮寄给中国电子口岸，并将各分支机构 12 位国际收支申报代码填入。
